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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冠病毒疫情　台灣入出境管制措施動態

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近日累積確診病例持續上升，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陸續公布相關入出境管制措施。

自 2月 10日起，具中港澳旅遊史（含轉機）得入境者，須居家檢疫 14
天；與確定病例接觸者，須居家隔離 14天。未依法配合者，最高分別可罰
15萬及 30萬元罰鍰，必要時強制安置。

2月 10日至 4月 29日除北京首都機場、上海浦東與虹橋機場、廈門高
崎機場、成都雙流機場航線外，其餘中國大陸城市往返台灣客運航班停飛。

另為提升我國邊境檢疫措施，非中港澳之所有入境航班旅客均需填報
「入境健康聲明書」，並應據實填寫入境前 14天內，是否前往中港澳等流
行地區之旅遊史及健康狀況，如有填寫不實或其他拒絕、規避、妨礙之行為
者，依法最高將處 15萬元罰鍰。至於中港澳入境航班旅客則維持填報「入
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且配合居家檢疫措施。

交通部宣布自 3月 4日起，需居家檢疫者入境返家不得搭乘大眾運輸，
桃捷公司宣布上述民眾 4日起不能搭乘機捷。交通部已協調各機場組「防疫
車隊」今啟程，將無親友接送的居家隔離檢疫者送抵家門。11日起，違規
者依法最高可罰 100萬元。

疾管署呼籲，民眾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主動通
報機場及港口檢疫人員並配合各項防疫檢疫措施；返國後 14天內如出現疑
似症狀，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依指示戴口罩儘
速就醫，並請務必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
以利及時診斷通報。

疫情期間陸財稅政策　提醒台商留意

據經濟日報 2月 16日報導，台商除了要注意中國大陸官方針對此次疫
情公布的稅務政策外，還要注意疫情對年度審計工作造成的影響。

以 2020年 8號文《關於支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關稅
收政策的公告》形式，協助企業應對此次疫情衝擊，並回溯自今（2020）
年 1月 1起日生效，當中有些稅收及優惠政策值得台商重視。

一、對防疫捐贈全額免稅

（一）對企業和個人捐贈的現金與物品，無論是間接捐贈（透過公益性社
會組織、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等國家機關）還是直接捐贈，都可以全
額抵減應納稅所得額，包含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要注意的
是，直接捐贈須由捐贈人憑承擔疫情防治任務的醫院所開具的捐贈
接收函，才可辦理稅前扣除工作。

（二）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將自產、委託加工或購買的貨物無償捐贈，可免
徵增值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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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稅收優惠政策

（一）增值稅

1.企業提供運輸防疫物資取得的收入可免
徵增值稅。

2.企業提供公共交通運輸服務、生活服
務，及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資及快
遞收派服務所取得收入，一樣可免徵
增值稅。

3.防控重點物資的生產企業，為擴大產能
而新購置的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增
量留抵稅額。其中增量留抵稅額是指
與 2019年 12月底相比新增的期末留
抵稅額。

（二）企業所得稅

1.防控重點物資的生產企業，為擴大產能
新購置的設備，將允許在企業所得稅稅
前一次性扣除。

2.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困難行業企業，於
2020年度發生的虧損，最長結轉年限
由 5年延長至 8年。困難行業企業是
指交通運輸、餐飲、住宿、旅遊四大類
行業，困難行業企業 2020年度主營業

務收入須占收入總額（剔除不徵稅收入
和投資收益）的 50%以上。

（三）個人所得稅

1.對參加防疫的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按
照政府規定標準取得的臨時性工作補
助和獎金，可免徵個人所得稅。

2.企業發給個人用於防疫的藥品、醫療用
品和防護用品等實物（不包括現金），
可不計入工資、薪金所得，也就是可免
徵個人所得稅。

三、延期稅務申報

今年 2月份的增值稅、城建稅等按月申報的
法定申報納稅期限，將延長至 2月 24日，湖北
省延長至 3月 6日。上海市規定對因疫情影響導
致按期繳納稅款有困難者，符合延期繳納稅款條
件前題下，依法准予延期繳納稅款，最長期限不
超過 3個月。對因疫情影響未能按期申報和納稅
的企業，經主管稅務機關確認後可免除相應滯納
金和稅務行政處罰。

另外，疫情期間企業可在網上進行納稅申報
與繳費，同時也可通過其他非接觸式辦理各種涉
稅事項，例如「網上申領、郵寄配送」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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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方式申報出口退（免）稅，及通過傳真、
郵寄等方式送達資料。

最後，此次疫情會造成會計師無法到大陸現
場審計的情況，台商應針對遠程審計或其他審計
工作的替代事項與會計師溝通，並注意傳輸財務
文件過程中的安全性，確認最終出具審計報告的
時間不會影響公司對外公告或耽誤其他內部作業
進度。

台商復工　注意三大成本計算

據經濟日報 2月 10日報導，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後，中國大陸許多省市陸續復工，會計師指
出，台商須留意三大復工成本議題，包括停工期
間薪資計算方式、設備及人力的稅務處理，以及
各省市不同的紓困政策等。

安侯建業會計師劉中惠表示，大陸疫情對台
商現階段最大的影響，首要是勞動工資計算，根
據陸方在 1月 24日公布的解釋文件，停工期間
在企業同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企業仍應按勞動
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職工工資；停工期間若超
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職工沒有提供正常勞動，

企業則應按各地區規定標準，發
放生活費。

陸方也規定，如果員工因感
染治療、預防隔離、限制進城措
施而導致不能正常提供勞動，企
業仍需向員工正常給付工資，不
過陸方建議企業以協商方式解決
用工問題，例如與職工協商優先
使用帶薪年休假，或企業自設福
利假等假期。

稅務方面，安侯建業協理任
之恒指出，對於廠房機器設備的
停工稅務處理，實務上，停產期
間的房屋建築物仍可提列折舊，
至於其他固定資產如機器設備，
企業自停止使用固定資產的次月
起，停止提列折舊。

任之恒表示，復工後，若企業為員工提供用
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藥品、醫療用品和防
護用品，大陸稅務總局規定，可以不列入員工其
工資所得、不必扣繳個人所得稅，但企業須妥善
保管相關憑證，爭取稅前認列費用權益。

段士良指出，由於大陸特定地區因防疫延遲
復工，對於勞力密集製造業及生活服務業的企業
影響很大，截至2月10日為止，包括北京、上海、

台商陸廠停工成本認定方式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整理 漢翼創意 /製表

相關規範陸方政策

停工期間
薪酬

停工期間在同一薪資周期內，照常支薪
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應發生活費
員工因感染治療、預防隔離、限制進
城措施而導致不能正常提供勞動，企
業仍需向員工正常給付工資

稅費認定
標準

停產期間，房屋建築物仍可提列折
舊，機器設備，自停止使用次月起，
停止提列折舊
提供員工防疫藥品、醫療用品和防護
用品，不列入員工其工資所得、不必
扣繳個人所得稅

2月 29日，民眾在山東煙台火車站，準備乘坐復工專
列返回工作崗位。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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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廣東、福建、廈門等台商主要投資地區，
都已經推出應對疫情的專項扶持政策。各地支持
政策的主要形式，包括返還失業保險費、延緩繳
納社會保險費期限等，如福建提出貸款貼息等政
策，江蘇及廣東更針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開放
申請減免房產稅及城鎮土地使用稅等，市場預期
仍會有下一波紓困政策。

台商因疫情違約　可善用免責條款

據工商時報 2月 25日報導，資誠（PwC）
會計師事務所指出，中國大陸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在陸台商也因封城及停工、推遲生產時程，
台商可善用不可抗力條款，若合約的免責條款包
含瘟疫、天災及實施禁運等，台商可免除損害賠
償責任。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梁鴻烈及資深
顧問林信宏表示，新冠肺炎可能導致台商違反其
合約義務，例如因為停工而無法按期出貨，台商
應重新審視合約，若能適用免責條款，即可將違
約損失降到最低。林信宏指出，一般不可抗力條
款所定義事由包括天災、暴動、戰爭、政府作為、
罷工、恐怖攻擊、瘟疫及實施禁運等。但他強調，
由於個別合約的不可抗力條款未必包含瘟疫或傳
染病，因此台商在釐清違約責任時，應特別留意
不可抗力條款的適用情境與範圍。

不可抗力條款通常有四種要素，一、需超出
簽約雙方控制；二、其中一方或雙方因不可抗力
事由無法履行或是推遲合約義務；三、非故意或
過失；四、簽約時無法預期或防範不可抗力事由。

若台商依合約主張不可抗力事由為免責依
據，通常為免除未履行合約或遲延履行合約之違
約責任、延長履約期限、雙方重新調整合約內容
或終止合約等情況。

然而，台商必須檢視個別合約狀況，若合
約不可抗力條款並未明確納入瘟疫或傳染病，台
商卻擅自用新冠肺炎主張不可抗力條款、停止履
約，林信宏認為將衍生爭議。他建議，目前新冠
肺炎疫情尚未穩定，企業應控管合約風險，包括
檢視合約不可抗力條款程序與風險減緩措施、記
錄新冠肺炎衍生的違約情形、追蹤主管機關與大
陸疫情公告等。舉例而言，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

員會於 1月 30日指出，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或
停工而違約業者，可以向貿促會申請「不可抗力
事商業證明書」，台商可以善用其證明，減輕違
約的風險以及責任。

開曼被歐盟列租稅黑名單　台商留意

據自由時報 2月 25日報導，歐盟會議日前
通過修訂租稅不合作國家名單，其中，台商較常
投資的開曼群島也被列入黑名單，對台商衝擊不
小。勤業眾信會計師林淑怡指出，開曼此次由灰
名單轉黑名單，超過 100家已掛牌 KY公司將大
受衝擊，即將規劃回台掛牌的公司也受影響。

開曼在 2018年底已陸續發布經濟實質相關
主法及細則，主張其已配合 OECD打擊反避稅目
標；不過，因其投資基金未納入經濟實質規範，
且第 1年度申報內容仍未定案等因素影響，未能
通過此次複檢，由灰名單轉列為黑名單。

林淑怡認為，超過百家以上的已掛牌 KY公
司及將規劃回台掛牌的公司，都將受此影響衝
擊，建議台商未來應從「開曼是否仍可為掛牌主
體、公司是否需進行調整，和主管機關未來的變
動」3點思考因應。

她提醒，現階段已掛牌的 KY公司，更應評
估如何因應後續歐盟國家針對這些「租稅黑名
單」可能的懲罰性措施，例如黑名單國家恐面臨
更高扣繳稅率，使 KY公司稅務成本大增。

勤業眾信稅務部副總廖家琪則表示，黑名單
國家也應關注所配合往來的銀行，是否因應歐盟
制裁壓力，而增加開立新帳戶難度；至於已開立
帳戶，也可能會增加洗錢防制及盡職調查 KYC
（了解你的客戶）等程序，或影響銀行帳戶操作，
建議 KY公司提早與銀行了解相關規範，以評估
其影響。

另外，KY公司因應開曼經濟實質法案規範，
今年 3月底前就要首次提出聲明，是否於開曼境
內從事相關業務，而年底申報時也須主張是否符
合各項經濟實質測試規範；KY公司應綜合考量開
曼經濟實質法案及目前被列為黑名單的影響，評
估是否需盡早調整所從事業務活動種類，降低各
種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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